
■有问必答

提问： 运输公司受伤职工 赵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公职律师 胡芳

□本报记者 王香阑工伤后如何鉴定伤残等级？

“按照法院二审判决 ， 待单
位把我的社保补齐了就立马走
人。” 杨苏尼表示， “通过这件
事， 我看出， 宾馆领导换了， 就
没人再看重我这个老员工的贡献
了。 所以， 趁现在年轻赶快换个
单位， 妥善安排今后的生活。”

工作15年成家立业
偶然发现6年未缴社保

杨苏尼是山东临沂人， 具有
当地城镇户口。 2001年5月 ， 刚
满23岁的他孤身一人来到北京，
换了几个单位后， 应聘到这家宾
馆。 一开始， 他还想跟着餐饮部
师傅学做鲁菜， 觉得做鲁菜自己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而餐饮黄经
理说厨房里的烤鸭师傅刚离职，
急需一位烤鸭师傅， 让他学做烤
鸭。

年轻好学的他一听这话， 马
上表态好好学习， 学成之后努力
为宾馆工作。 于是， 宾馆安排他
外出培训2个多月， 回来后就在
这个岗位上干了起来。

“我也没想到， 这一干就是
15年。” 杨苏尼说， “现在回想
起来， 感觉到我真正的生活也是
从这里开始的。 我在这里结婚、
生子， 在这里东奔西凑一些钱，
在偏远的郊区买了房子， 也算是
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因此， 我很感激宾馆在我
四处漂泊的时候， 给了我稳定的
工作、 稳定的收入， 让我实现了
体面劳动。” 杨苏尼说， 买房子
后经济压力很大， 为了还房贷，
他一心投入工作， 在儿子3岁前
他几乎没有回过家。

“我知道外边烤鸭厨师的月
薪比宾馆高一两千元， 只是我不
愿意离开这个工作了十几年的地
方 ” 杨苏尼说 ， 随着年龄的增
长， 年近不惑的他开始将自己的
人生做减法： 不求大富大贵， 只
求简单实在。

可是有一天， 杨苏尼的一个

朋友突然患大病， 因为没有钱医
治， 也没有参加社会保险， 只能
待在家里安静地等待死亡。 了解
到朋友窘况的那一刻， 他百感交
集， 也想到了自己的生老病死。

脑海中一闪过社保这个念
头， 杨苏尼便开始关注到自己的
社会保险缴纳情况。 通过上网查
询， 他了解到自己工作十几年，
竟然长达6年没缴养老保险。 社
保记录显示 ， 从 2007年 6月开
始， 宾馆才为他缴纳了各项社会
保险。 “眼看自己一天天变老，
我以后的生活不能没有保障啊！”
他说。

员工投诉社保稽核
宾馆辩称属于外包用工

从知道宾馆欠缴社保那天
起， 杨苏尼心里一直犯嘀咕。 到
底是要不要找领导谈补缴养老保
险的事情呢？ 领导要说不补缴该
怎么办？ 思前想后， 他决定还是
试试再说。

他找宾馆副总马经理， 马经
理说： “这种事我做不了主， 你
在这里的工作时间比我还长， 当
时的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
说的事情， 还要核实。 现在答复
不了你。” 见此回答， 杨苏尼表
示理解。 不过， 他相信真的假不
了， 假的真不了， 核实就核实。

可是， 这核实的结果， 让杨
苏尼特别寒心。 马经理没给他回
复， 他便找到人事经理崔女士 ，
崔女士说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
让他再等等。 就这样， 杨苏尼一
连找了几次， 崔女士等人均互相
推脱。 他实在忍不下去， 就到区
社保稽核科进行了投诉。

由于杨苏尼入职时没有签订
劳动合同， 社保稽核科告知他先
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 。 劳动监
察大队去宾馆调查时， 崔女士表
示： “杨苏尼未缴纳社会保险的
期间， 正是宾馆将烤鸭厨房外包
给个人的时间， 因这段时间杨苏

尼跟宾馆没有劳动关系， 不是宾
馆员工， 所以， 不能为他缴纳社
会保险。”

单位证人否认劳动关系
仲裁裁决员工败诉

“宾馆的答复， 将举证责任
推到了我的身上 。” 杨苏尼说 ，
“到了这一步， 我也没有退路了。
对于崔经理的答复， 我很生气。
由于内部沟通无效， 我只能选择
打官司， 确认劳动关系这一条路
了。”

通过朋友介绍， 他来到北京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寻求法律援助。 中心指派贺争律
师承办这起案件。

贺律师认为， 杨苏尼最终的
目的是补缴社会保险， 而补缴的
前提是确认他与宾馆之间在这6
年内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 他偏
偏没有这一段时间的劳动合同。

“杨苏尼虽有2001年10月至
2002年8月的工资发放银行对账
单 ， 但因没有连续性 ， 无法确
认他2001年5月开始即与宾馆存
在劳动关系， 也不能证明2002年
8月之后至2007年 6月之前他一
直 在 宾 馆 工 作 。 ” 贺 律 师 说 ，
“这就必须要在调取证据上狠下
功夫。”

杨苏尼是比较细心的人， 用
他现有的劳动合同可以顺利完成
立案手续 ， 明确宾馆是被诉主
体。 在仲裁开庭审理时， 他又提
交了自己的北京市技师资格申报
表和技师证， 以及银行对账单、
北京市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
等。 宾馆则安排律师和两个证人
出庭。

杨苏尼提交的北京市技师资
格考评申报表第4页内容显示 ：
“申报人杨苏尼于2001 年5月入
职我单位工作， 其人事档案关系
在我单位。 经审查， 申报人填写
的在我单位的培训经历， 工作经
历及工作内容属实。” 在该申报

表上， 有经办人人事经理崔女士
的个人签章， 还加盖有宾馆的人
事培训章。

然而， 对方律师辩称， 杨苏
尼实际的入职时间为 2006年 11
月， 也就是第一份劳动合同签订
的时间。 对于申报表上加盖的公
章， 该律师表示宾馆就没有人事
培训章， 更不存在加盖之说。 可
以肯定地说， 该公章是假的。 对
于崔女士的个人签章， 对方律师
并未否认， 也认可崔女士是宾馆
工作人员， 且职务是人事经理。

贺律师认为， 根据双方陈述
及证人证言， 可以认定申报表中
签章人是宾馆人事经理崔女士，
其签章的行为属于职务行为， 应
该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然而可惜的是， 仲裁委采信
宾馆其中的一个证人证言， 没有
认定双方自2001年5月开始存在
劳动关系。

宾馆提交证据露破绽
法院确认存在劳动关系

杨苏尼对仲裁结果十分不
满， 刚收到裁决书即向法院提起
诉讼。 贺律师一方面到劳动监察
大队调取杨苏尼举报问题的调查
笔录， 一方面到工商局、 派出所
和社保稽核科调取该宾馆关于人
事培训章的备案信息。

在调取证据过程中， 贺律师
面对这些有可能掌握重要证据的
单位， 未想到会遇到这样大的阻
碍。 有的单位说： “没见过律师
来调取证据的， 说实话法院来调
取我们都不一定配合， 有些材料
在库房很不好找。” 有的单位以
“不让看， 不能调取” 为由搪塞
律师。 无奈， 贺律师只能查清楚
地址、 弄清楚承办人的联系方式
后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就在贺律师感到案件有些棘
手的时候， 杨苏尼得知该宾馆所
有的社会保险办理情况都是通过
该人事培训章完成的， 并且这个
章没有任何备案的信息。 沿着这
个线索， 贺律师在另一个案件证
据材料中， 发现该宾馆为另一劳
动者补缴养老保险时使用了人事
培训章， 并且该补缴行为发生在
杨苏尼申请仲裁之后。

另外， 贺律师又让杨苏尼收
集一些暂住证、 出入证、 休假审
批表等证据 。 在法院开庭审理
时， 贺律师将杨苏尼的入职时间
及宾馆人事培训章的情况作为辩

论的重点。
庭审中， 对方律师辩称， 杨

苏尼的入职时间为2001年10月 ，
也就是用人单位首次通过银行转
账的方式支付工资的日期 。 之
后， 该律师又表示2002年9月后，
宾馆开始停止发放杨苏尼的工
资， 停发原因是杨苏尼离了职，
因此， 他自2002年9月开始与宾
馆不存在劳动关系。

为证明该观点， 对方律师提
供了宾馆的账本， 并称该账本记
载了宾馆成立以来的所有财务信
息及所有员工的工资情况， 非常
完整 。 然而 ， 就是在这本账册
中， 贺律师找到了审批杨苏尼休
假等情况的5个审批人， 同时还
有人事经理崔女士的名字。

对于人事培训章问题， 宾馆
坚称没有此章。 贺律师出示了杨
苏尼与人事经理崔女士的谈话录
音、 宾馆为员工补缴社保的手续
以及出入证等 。 在这些证据面
前， 对方律师的辩护显得苍白无
力。 为稳妥起见， 贺律师还是申
请法院对此进行调查取证。

在法庭辩论环节， 贺律师提
出， 直接证明杨苏尼入职时间在
2001年5月的证据有3项 ， 这些
证据前后涉及到5个审批人的名
字， 且这些人的名字都在宾馆提
供的财务账本中 。 如果宾馆方
存在审核上的失误， 怎么会5个
人在3次的审核中均出现失误？

很快， 一审做出判决， 认定
双方自2001年5月开始存在劳动
关系。 杨苏尼以为经过这一番折
腾， 面对这些铁证如山的证据，
宾馆应该息诉服判， 但它提出了
上诉。

二审中， 宾馆方仍然表示杨
苏尼2001年入职后， 工作了1年
就离职了 ， 后来在2006 年11月
又重新入职。 贺律师提出， 员工
入职、 离职是一个用人单位非常
严肃的事情， 应该存有入职或者
离职的相关手续。 况且， 根据举
证规则， 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的事
实应由用人单位举证证明， 因宾
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杨苏尼曾经
离职过， 所以应该承担举证不能
的不利后果。

2015年12月20日， 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 ： 驳回上诉 ， 维持原
判。 拿到这8个字的判决 ， 杨苏
尼喜忧参半： “我该拿什么热爱
你呀， 我工作了15年的宾馆？ 补
缴完社保， 我决心不再踏进宾馆
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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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先生： 我是安徽人， 去年
被一家私人经营的运输公司聘
用， 岗位是副司机兼货运工， 工
资标准为底薪 1000元加绩效奖
金， 入职后我每月能拿到近3000
元工资 。 老板没跟我签劳动合
同， 也未缴纳社会保险。

2015年11月的一天， 我在工
作时被摔伤， 左腿骨折， 同事把
我送到医院治疗， 老板支付了医
疗费， 目前我在单位宿舍养伤。
我听说在工作时受伤可申请工伤
认定， 继而获得工伤赔偿， 便打
电话给老板希望公司能帮我申请
工伤。 老板说公司没缴纳工伤保
险， 无法申请工伤， 如果我愿意

伤好后继续在公司上班， 我养病
期间他可以每月给1000元工资。

我自己也不了解伤残的严重
程度， 以及可以获得多少赔偿。
请问， 我该如何做伤残等级的鉴
定？

胡芳 ： 依据 《工伤保险条
例》 的相关规定， 职工发生事故

伤害， 应当先进行工伤认定， 被
确认为工伤后， 再根据治疗情况
办理工伤伤残鉴定。 从您反映的
情况来看， 建议您先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 被确认为工伤的， 在工
伤治疗的停工留薪期内， 可以要
求单位按原工资福利待遇按月支
付工资待遇。 如果您在伤情稳定

后存在残疾、 影响劳动能力等情
形的 ， 还应当进行劳动能力鉴
定， 按照鉴定结论享受相应伤残
待遇。

另外 ， 公司未缴纳工伤保
险， 不影响工伤认定的申请。 如
果公司不积极为您申请工伤认
定， 您或者您的近亲属可以自事

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 向当地劳
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公司要求员工爱厂如家是应该的， 但公司必须有家的样子才值得爱。” 在宾馆当
了15年烤鸭师傅的杨苏尼说， “以前， 我多次拒绝其他饭店的高薪聘请， 一心一意为
宾馆工作， 完全是出于对它的感恩。”

可是， 现在不同了。 因为要求补缴社保这件事， 杨苏尼不仅得罪了老板， 还与老
板打了3场官司。 在致诚公益律师贺争的援助下， 杨苏尼经过 “一裁两审” 的法律程
序， 终于与宾馆确认了劳动关系， 这为他向宾馆追讨社保待遇创造了条件。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一裁两审 员工打赢确认劳动关系之诉
工作15年有6年未缴社保 单位不补缴否认劳动关系


